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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2 年 1 月 3 日 10 时，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涉及宝鸡市生态环境信访件 121 件，目前已办结 100 件，现将第二十三批 8件办理结果通报如下：

序号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涉及区县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属实 处理处罚和问责情况 受理编号 

1
宝鸡市渭滨区新建路西段自来水公司客服隔壁的 14 号院

1号楼三单元 7楼平台上放了一个楼下川菜馆家的大型抽油烟
机，震动巨大，油烟大，油从雨水管流到了居民家里。

渭滨区
餐饮门店为“宝鸡市渭滨区小巷口湘菜馆”，设备实为后厨排烟系统末端

抽风机，开启抽风机后有声音，未见油烟，设备有渗漏油污现象。
属实

责令该店立即清洗维护集烟罩、烟
道、抽风机等油烟净化设施，并对老旧油
烟净化设施进行更换。该餐饮门店已完
成以上整改，并在抽风机底部安装了阻
尼弹簧减震器，用以减小噪声产生。

D2SN202112260022

2

宝鸡高新区八鱼镇鱼池村十二组村民反映，赵保安将建筑
垃圾倾倒在三十多亩的林地( 金家沟沟口) 中 ；倾倒建筑垃圾
把上游金家沟水库河道堵塞；将高崖村坡下 2亩耕地里的土挖
了卖钱。

宝鸡
高新区

反映的土地实际占地约 10 亩左右。未发现倾倒建筑垃圾的痕迹。
查询森林资源管理“一张图”数据库和该村历年退耕还林设计等相关文
件，此处地类为建设用地，非林地。国土三调上地类为工业用地，非林地。 
反映的八鱼镇金家沟水库的防洪渠口（金家沟沟口），渠道南、北口通畅，河道宽
阔，无建筑垃圾阻塞。反映的高崖村坡下 2 亩耕地，实际为 0.7 亩，赵某租用后
联合村组修建生产生活道路并平整土地，平整后耕地面积保持不变，挖出土方
堆放在高崖村二组坡下桥北耕地内。

不属实 无 D2SN202112260023

3

宝鸡市凤翔区范家寨镇张家店村，2021 年 7 月份来了一
家爆破公司( 原 801 厂)，每天凌晨 1 点在代家湾山沟及黑河滩
山沟里面运输爆破材料，每天 8:00 至 18:00 一直爆破，方圆 20
公里都有震感，导致养牛户的牲畜受惊，希望查处。

凤翔区

反映的爆破公司为陕西红旗鸿远金属复合材料有限公司，位于凤翔区范
家寨镇张家店村枣子河（原枣子河劳教所），项目备案、环评、稳评、安评等手续
齐全。2021 年 7月 1日至今爆破焊接作业生产记录及炸药库火工品出库记录、
监控显示，未在凌晨 1 时运输爆破材料，爆破时段每日不早于 10 时，次数不超
过 8次，最晚 18 时结束，爆破震动噪声监测显示符合要求。

不属实

陕西红旗鸿远金属复合材料有限
公司在满足原有噪声达标的基础上，
拟进行噪声深度治理，已制定爆炸场
地降噪措施方案。

D2SN202112260024

4

宝鸡市凤县黄牛沟采石场水土保持监测验收资料和实际
情况不符，涉嫌虚假验收。同时该采石场虽编制了废渣利用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并通过了审查，但实际上是借废渣利用之名行
乱采乱挖之实，开挖山体，导致生态破坏严重。

凤  县

凤县河口镇黄牛沟采石场水土保持方案、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水土保
持设施监测总结报告齐全，经检查与实际情况相符，项目验收符合规定验收程
序，不存在虚假验收情况。凤县黄牛沟采石场废渣综合利用及矿山配套道路建
设项目备案、环评、采矿许可、林地使用许可手续齐全。企业 2021 年 10 月 31 日
矿权到期停止一切生产开采活动，现场核查该企业没有乱采乱挖行为，不存在
生态破坏严重问题。

不属实 无 D2SN202112260025

5
宝鸡市金台区金河镇牛寺庙村三组叶千存家的磨坊，磨面

噪音大，粉尘大，尤其是凌晨 4、5点；厕所挨着邻居家的墙，污
染了邻居家的水井，导致井水无法饮用。

金台区

被投诉人叶某属于个体工商户，磨坊加工间门窗密闭完好，加工生产时无
粉尘外溢现象。磨坊四周只有北侧 1 户邻居，经调查组询问偶有夜间加工面粉。
磨坊东北处旱厕距离邻居家水井（非饮用水）直线距离 3 米，未发现渗漏外溢问
题，邻居罗某饮水情况检测符合生活饮用水标准，院内、卧室环境噪声昼间监测
结果符合要求。

不属实
对磨坊加强日常监管，不准夜间

生产噪音扰民，保持旱厕清洁，杜绝造
成环境污染。

D2SN202112260026

6
宝鸡市渭滨区神农镇任家湾村清姜河东岸边的宝鸡桥梁

厂往清姜河里排土黄色的污水，污水口位于清姜河的小桥下。
渭滨区

反映的清姜河污水排放口位于中铁宝桥厂区内北侧，为蒙峪沟河泄洪口。
污水来源有三个方面：一是生活垃圾堵塞，二是市政污水井存在破损，三是上
游神农镇茹家庄村五、六组村民日常生活污水经村组污水渠或直接排入。

属实

宝桥社区物业公司已清理了管道堵
塞的生活垃圾，疏通了管道。蒙峪沟下穿
清姜路处破损市政污水井已修复，无生活
污水外溢现象。茹家庄村双瓮式厕所私自
外接的排污口已全部封堵，建有沉淀池厕
所及瓮式厕所的农户定期吸污。

D2SN202112260031

7

举报人 2021 年 12 月 14 日来信反映：宝鸡市凤翔区田家
庄镇北小里村唐万强，1.2014 年 1 月份，在耕地上私自修建豆
腐加工坊，未取得相关建设手续。生产豆腐的污水直接排入旁
边耕地上，对地下水造成污染。夏天，臭气熏天，异味严重。不使
用天然气，利用燃煤进行生产，严重污染环境；2.2011 年，唐万
强将生产队 30 多亩耕地出租给李某堆放煤矸石和建筑垃圾，
扬尘污染严重，土壤下面填埋了花岗岩，严重破坏耕地的土壤
层，导致村民无法耕种，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该问题，一直无人
处理。2021 年 12 月 26 日再次来电表示问题一直未处理，问题
1. 豆腐加工坊一直未拆除，还一直在扩建；问题 2. 目前已将
煤泥清理，煤矸石和石头一直未清理。

凤翔区

该信访问题与X2SN202112140006 号为同一问题，唐某本人已于 2021 年
12 月 20 日前对所有生产设备进行清理，对占用耕地部分的地面建筑物进行拆
除并覆土。反映的一直在扩建问题为原有 3 间房屋翻新，土地性质符合要求，不
属于违建。煤泥已全部清理到位；违法占用耕地部分的宿办楼彻底拆除、堆放
的物料全部清理、地下 20-30cm 鹅卵石层已清理、并填埋素土对耕作层进行恢
复；场地内剩余的砂石料全部堆放在建设用地，并用密网进行了苫盖，符合相
关要求。

不属实
加强监管，督促企业对场内环境

进一步提升整改。
D2SN202112260046

8

宝鸡市凤翔区长青镇孙家南头村候车厅处有一个占地三
亩多的无名氨水厂，投产使用后向周围排放氨气，对空气造成
污染。给区安监局及 12369 反映后，该厂安装了一些彩钢瓦，安
装两个烟囱，多次将洗氨水罐的水排在厂外三组的浇地渠内，
向地下渗漏。每逢下雨，雨水和污水从厂内置的排污口排出。孙
家南头村委会后的凤翔宏达钢结构工程公司院内有一座蓝色
彩钢瓦房子，房内制造水煤添加剂，生产时散发出臭味；院左侧
后面白色彩钢瓦房内有车床打磨工序，排放烟尘和日夜打磨噪
音。该村属于一级水资源保护区。

凤翔区

反映的氨水厂问题不属实。该企业从事生产、销售车用尿素水溶液，备
案、环评、应急预案、排污许可手续齐全。反映的凤翔宏达钢结构工程公司院内
水煤添加剂企业问题不属实。该企业实为宝鸡市凤翔区新茂森化工助剂厂，
企业有备案，现场检查停建，2021 年 12 月 2 日因环评未批先建被查处，12
月 27 日环评获批，查阅环评，企业生产原料及工艺无产生臭味环节，现场无
臭味。反映的院左侧后面白色彩钢瓦房内有车床打磨工序问题属实。经查为
一个金属打磨加工点，未办理营业执照、环评审批等相关手续，有生产迹象。 
反映的一级水资源保护区问题不属实。经查阅《陕西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同意宝
鸡市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方案的函》（陕环函〔2020〕169 号），该
村不属于一级水资源保护区。

属实

针对新茂森化工助剂厂环评未
批先建处罚 3948 元。针对打磨加工点
问题，已拆除全部生产设备，并清理
场地，已整改到位。下一步，将加强此
处区域管理检查力度，定期开展“回头
看”，杜绝发生类似问题。

X2SN202112260003

截至 2022 年 1 月 3 日 12 时，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涉及宝鸡市生态环境信访件 121 件，目前已办结 104 件，现将第二十四批 4 件办理结果通报如下：

序号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涉及区县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属实 处理处罚和问责情况 受理编号 

1
宝鸡市渭滨区清姜路空军部队家属院的污水直排到附

近闲置土地上。
渭滨区

清姜路某部队家属院流出的生活污水进入陈家村城改区域建筑工地
内蓄水池，定期进行清理排放，群众反映情况因近期污水外溢造成。

属实

对驻地部队进行了政策讲解及宣传
教育，要求立即采取措施解决生活污水
排放问题。蓄水池内的现存污水已用抽
污车收纳清运，已铺设管线将产生的污
水收纳排放至川陕路市政污水管网。

D2SN202112270001

2
红旗民爆器材公司在宝鸡市凤翔区范家寨镇张家店村

的山里（枣子河）搞民爆试验，周围的民房被震出裂缝，有的
房子变成危房，一直无人处理。

凤翔区

该信访件与D2SN202112260024 号投诉为同一问题。反映的企业为
陕西红旗鸿远金属复合材料有限公司，其金属复合焊接生产线建设项目
备案、环评、安评、稳评手续齐全，爆破震动监测结果达标。对范家寨镇张
家店村 44 户住房初步摸排，有出现裂缝现象。

属实

陕西红旗鸿远金属复合材料公司负
责委托鉴定单位对涉及群众住房开展鉴
定，对爆破作业正常工况震动实施监测，
依据结果制定整改方案；在爆破场周边
增加林带吸收侧向声波，爆破场南侧（群
众居住方向）40 米处增设声屏障一座。

D2SN202112270002

3
有人向宝鸡市岐山县蔡家坡镇华明村石头河桥东西宝

南线 310 国道边的 8 亩耕地里倾倒建筑垃圾，并在上面建
超市和钢构房，希望能够拆除。

岐山县

反映的地块位于岐山县蔡家坡镇华明村一组，土地类型为集体建设
用地，规划物流仓储，面积为10.85亩。本宗地实际使用人为杨某和张某，
在未经审批的情况下建造钢结构建筑物 4450 平方米，张某之夫李某将
两间钢构库房（956 平方米）租给村民陈某办超市，其余钢结构库房空置。
建设钢构房屋时，采用砂石和黄土进行回填作为基础。

属实

责令杨某、张某二人立即停止违法
行为，对非法占用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
和其他设施依法按照法定程序和规定进
行查处。

D2SN202112270015

4
有人向宝鸡市岐山县蔡家坡镇华明村石头河边的耕地

倾倒建筑砂石。
岐山县

反映的地块位于岐山县蔡家坡镇华明村，为石头河东岸护堤地。现场
核查发现一处约有 40 平方米地块上有群众私自倾倒的零散建筑砂石，约
20 吨。

属实
蔡家坡镇已将 40平方米地块上的建

筑砂石清理完毕，下一步将加强河道护堤
地保护利用，杜绝类似问题再次发生。

D2SN202112270066

中共宝鸡市委   宝鸡市人民政府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问题调查处理情况

（第二十三批）

（第二十四批）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陕西时间：2021 年 12 月 4 日－ 2022 年 1 月 4 日   专门值班电话：029-81026166, 专门邮政信箱：陕西省西安市A127 号邮政信箱。 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 8：00 － 20：00。

全面整改存在问题  建立健全长效机制
我市高效推进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

本报讯 连日来，我市认真贯彻

落实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督察陕西省动员会精神，做到严格工

作措施、端正工作态度、做好服务保

障、迅速整改问题，以过硬的作风回应

群众诉求，扎实有效解决了一批百姓

关注的生态环境问题。截至 1月 3日

18时，我市累计收到中央第三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组转交我市群众举报问

题 129 件，已办结并向中央第三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组反馈 104 件，25 件

正在办理。

宝鸡市配合保障第二轮中央生

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惠进才和杨广亭坚持每天审阅中央

环保督察组转办的投诉举报件和办

结报告，并多次作出批示，要求加强

常态化监督，经常开展“回头看”和“再

督查”，严防问题回潮反复；相关市级

领导、市级相关部门多次召开专题会

议，安排部署配合保障工作，协调解决

重点难点问题；领导小组下设的综合

协调、材料资料、信访督办、现场督查、

宣传报道 5个工作组各负其责，督察

组下沉督察我市期间各项工作顺利

进行。同时，各县区、各部门坚持一把

手负责制，自觉接受督察，积极配合督

察，在扎实开展第一轮中央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回头看的基

础上，对督察组转办的信访问题，做到

了立即行动、扎实整改、及时上报。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进驻陕西省开展环保督察工作期间，

公开了举报渠道，接受市民对环保问

题的来电以及来信举报。全市在每天

坚持政府网站、报纸、电视、广播等媒

体设立“环保督察”专栏的同时，公布

中央环保督察组的值班电话和专门

邮政信箱，并对中央环保督察组交办

的群众举报件第一时间转交、最快速

度办结，还将涉及我市信访件数量和

已办结问题分批次通过网站、媒体等

进行发布，让群众一目了然，接受社会

监督。

环境问题无小事。污水乱排、垃

圾不当处理、噪声扰民等各类环境问

题都涉及群众利益。据统计，我市收到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交

的 129 件举报问题中，其中岐山县 21

件（与陈仓区合办 1件），扶风县 9件，

眉县 10件（与金台区合办 1件），凤县

6 件，太白县 4 件，千阳县 1 件，麟游

县 2件，陇县 8件，金台区 20件（与眉

县合办 1件），渭滨区 10件，陈仓区 7

件（与岐山县合办1件），凤翔区16件，

宝鸡高新区 12 件，市城市管理执法

局 4件，市林业局 1件。从类型看，涉

水问题 15件，涉大气问题 25件，涉土

壤问题 27件，涉生态问题 28件，涉辐

射问题 1件，涉噪声问题 20件，其他

问题 13件。我市各级党委、政府积极

回应群众的热切期待，借助这次环保

督察，对群众投诉的各类环保问题严

肃处理，做到件件有回音。群众反映的

“宝鸡市陈仓区荣军医院东隔壁挖沙，

挖沙后的污水随意排放”问题，用两天

时间就实现高效办结；“曙光路有三

栋住宅楼上存在大量生活垃圾和建

筑垃圾”问题，用两天时间完成整改；

“岐山县故郡镇杜家村底寺水库东边

养猪场臭气难闻”问题，两天完成场内

外环境卫生彻底清扫。市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相

关负责人表示，我市将以此次环保督

察为新起点，认真完成所有反馈问题

彻底整改，找准工作短板漏洞，建立健

全长效机制，发挥好《宝鸡市“三线一

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等工作措

施，推动我市生态文明建设不断取得

新成效。          本报记者  杨曙斌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